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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海北藏族自治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北藏族自治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青

海大学畜牧科学院、海北州海晏县、刚察县、祁连县、门源县兽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玉青、宿志民、李廷军、马朝银、孙芸、孔祥颖、王维英、才让卓玛、马晓

涓、杨涛、韩玉英、张万明、单青生、张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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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羊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青海海北州藏羊绿色生态健康养殖的术语和定义、养殖环境要求、品种选择与繁育、

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废弃物处理与利用、养殖档案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青海海北州行政区域内藏羊的绿色生态健康养殖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6548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规范

GB 16549 畜禽产地检疫规范

GB/T 27519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畜禽产品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T 1569 藏羊饲养标准

NY/T 2663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藏羊

原产于青藏高原，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等极端环境，具有耐粗饲、抗逆性强等特性的绵羊品种，

在海北州主要包括高原型藏羊等地方类群。

3.2

绿色生态健康养殖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遵循藏羊生长发育规律和生物学特性，采用科学的品种选择、繁育、饲养

管理和疫病防控等技术，保障藏羊健康生长，生产安全、优质畜禽产品的养殖模式。

3.3

划区轮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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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然草场划分为多个轮牧小区，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周期，让藏羊在不同小区内依次放牧，使草场

得到周期性休养生息，维持草场生产力的放牧方式。

3.4

舍饲补饲

在牧草生长淡季（如冬季、春季）或草场生产力不足时，将藏羊转入羊舍进行饲养，并补充青贮、

干草、精饲料等，满足藏羊营养需求的饲养方式。

4 养殖环境要求

4.1 选址

4.1.1 养殖场应选址在地势高燥、排水良好、通风向阳、远离污染源（如工业废水排放口、生活垃圾

填埋场、医院等）的区域，距离城镇居民区、学校、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敏感区域至少 1000m 以上。

4.1.2 选址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 中二级标准的要求。

4.1.3 养殖场周边应有充足的天然草场资源或便捷的饲料供应渠道，且交通便利，便于生产资料运输

和产品销售。

4.2 草场环境

4.2.1 天然草场应具有良好的植被覆盖度，优势牧草品种应适合藏羊采食，且草场无有毒有害植物污

染。

4.2.2 根据草场的生产力、载畜量，合理划分轮牧小区，轮牧小区的数量应不少于 4 个，每个小区的

面积应根据放牧藏羊的数量和草场质量确定，确保每只藏羊有足够的采食空间。

4.2.3 草场应定期监测植被生长情况和土壤肥力，根据监测结果调整放牧强度和轮牧周期，防止草场

退化。

4.3 羊舍建设

4.3.1 羊舍应建在地势高燥、通风良好、便于排水的地方，采用砖木、砖混或钢结构搭建，屋顶应具

备良好的保温和防雨性能，墙体应坚固耐用，便于清洁消毒。

4.3.2 羊舍的面积应根据藏羊的品种、年龄、性别和饲养密度确定，成年藏羊每只占地面积不少于 1.2

㎡，羔羊每只占地面积不少于 0.5 ㎡。

4.3.3 羊舍内应设置通风设施（如天窗、换气扇等），保证空气流通，夏季应采取防暑降温措施（如

搭建遮阳棚、安装喷雾降温设备等），冬季应采取防寒保暖措施（如封闭门窗、铺设垫料等）。

4.3.4 羊舍内应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包括采食区、饮水区、休息区、产羔区和病羊隔离区，各区域

应布局合理，便于管理。

4.3.5 羊舍周边应设置运动场，运动场面积应为羊舍面积的 2 倍～3 倍，运动场内应种植适量的优质

牧草，为藏羊提供活动和采食的空间。

4.4 饮水与水质

4.4.1 藏羊的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可采用天然泉水、井水或经过处理的自来水。

4.4.2 饮水设施应设置在羊舍内和运动场上，便于藏羊随时饮用，且饮水设施应定期清洗消毒，防止

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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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种选择与繁育

5.1 品种选择

5.1.1 应选择适应海北州当地气候和草场环境、生长发育良好、产肉性能高、抗逆性强的藏羊品种，

优先选择经过选育的高原型藏羊优良个体。

5.1.2 引进种羊时，应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畜禽场引进，并按照 GB 16549 的要求进

行检疫，检疫合格后方可引入养殖场。

5.2 繁育技术

5.2.1 种公羊选择

选择年龄在 2 岁～5岁、体质健壮、性欲旺盛、精液品质优良、无遗传疾病和传染病的种公羊。种

公羊的数量应根据母羊的数量确定，一般每只种公羊可配种 20 只～30 只母羊。

5.2.2 母羊选择

选择年龄在 1 岁～6岁、体质健壮、繁殖性能良好、乳头发育正常、无遗传疾病和传染病的母羊作

为繁殖母羊。

5.2.3 配种时间

海北州藏羊的最佳配种时间一般在每年的7至9月份，可采用自然交配或人工授精的方式进行配种。

采用自然交配时，应合理安排公母羊的配比，避免近亲交配；采用人工授精时，精液的采集、处理和输

精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确保授精成功率。

5.2.4 妊娠期管理

母羊怀孕后，应加强饲养管理，保证营养均衡，避免剧烈运动和惊吓，防止流产。怀孕后期（产前

2个月）应适当增加精饲料和优质牧草的投喂量，满足胎儿生长发育的需求。

5.2.5 产羔护理

母羊产羔前，应对产羔区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并准备好产羔所需的工具和药品。产羔时，应安排专

人看护，协助母羊顺利产羔，及时清理羔羊口腔和鼻腔内的黏液，让羔羊尽快吃上初乳。对于难产母羊，

应及时采取助产措施。

5.3 种群更新

养殖场应建立合理的种群更新制度，定期淘汰年老、体弱、繁殖性能低下和有遗传疾病的种公羊和

母羊，每年的淘汰率应控制在 10%～15%。同时，应适时引进优良种公羊或精液，优化种群结构，提高

种群的生产性能。

6 饲养管理

6.1 放牧管理

6.1.1 划区轮牧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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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4.2.2 的要求划分轮牧小区后，根据牧草生长情况和藏羊的采食需求，确定每个小区的放牧周

期，一般每个小区的放牧周期为 7天～15 天，休牧周期为 30 天～60 天。放牧时，应按照从远到近、从

劣到优的顺序依次轮换小区。

6.1.2 放牧时间

春季和秋季（牧草生长旺季）可适当延长放牧时间，一般每天放牧 8h～10h；夏季（高温季节）应

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选择早晨和傍晚放牧，每天放牧 6h～8h；冬季（寒冷季节）应选择晴朗天气放牧，

每天放牧 4h～6h。

6.1.3 放牧密度

根据草场的载畜量确定放牧密度，一般天然草场每公顷可放牧藏羊 5 只～8只，避免过度放牧导致

草场退化。

6.1.4 放牧注意事项

放牧时，应派专人看护，防止藏羊误食有毒有害植物或走失；遇到恶劣天气（如暴雨、暴雪、大风

等）时，应及时将藏羊赶回羊舍，做好防护措施。

6.2 舍饲补饲管理

6.2.1 补饲时机

在冬季（12 月至次年 2 月）、春季（3至 5月）牧草枯萎或生长不足时，以及母羊妊娠期、哺乳期

和羔羊育肥期，应进行舍饲补饲。

6.2.2 饲料选择与搭配

饲料应选择优质、无污染的青贮饲料、干草、精饲料等，饲料的质量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青

贮饲料应选择新鲜的玉米、青稞等作物秸秆制作，干草应选择苜蓿、燕麦草等优质牧草晾晒而成，精饲

料应包括玉米、豆粕、麸皮等，其配比应根据藏羊的年龄、体重和生长阶段确定。

不同生长阶段藏羊的饲料搭配应遵循 NY/T 1569 的要求，确保营养均衡。例如，成年母羊妊娠期补

饲时，精饲料占比应控制在 20%～30%，干草和青贮饲料占比应控制在 70%～80%；羔羊育肥期补饲时，

精饲料占比可提高到 40%～50%。

6.2.3 饲喂方法

舍饲补饲时，应实行定时、定量、定质饲喂，每天饲喂 2 次～3次。饲喂时，应先喂干草，再喂青

贮饲料，最后喂精饲料，避免藏羊挑食。同时，应保证充足的饮水，冬季饮水温度应不低于 10℃，防

止藏羊饮用冰水导致肠胃疾病。

6.3 不同生长阶段管理

6.3.1 羔羊管理

6.3.1.1 初乳饲喂

羔羊出生后 1h 内，应让其吃上初乳，初乳饲喂量应充足，一般每天饲喂 3 次～4 次，每次饲喂量

根据羔羊的体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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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补饲

羔羊出生后 7 至 10 天，可开始补喂少量优质干草和易消化的精饲料，随着日龄的增长，逐渐增加

补饲量。

6.3.1.3 断奶

羔羊一般在 2 至 3 月龄时断奶，断奶时应采用逐渐减少哺乳次数的方式，避免突然断奶导致羔羊应

激反应。断奶后，应将羔羊与母羊分群饲养，加强饲养管理。

6.3.2 育成羊管理

育成羊是指断奶后到 12 月龄的藏羊，此阶段应加强放牧和补饲管理，保证充足的营养供应，促进

其生长发育。可根据育成羊的生长情况，适当调整精饲料的投喂量，同时应注意观察育成羊的健康状况，

及时发现和处理疾病。

6.3.3 成年羊管理

6.3.3.1 成年公羊管理

种公羊在非配种期，应保持中等膘情，适当放牧和补饲；配种期应增加精饲料和优质牧草的投喂量，

保证其性欲旺盛和精液品质优良。

6.3.3.2 成年母羊管理

空怀期母羊应以放牧为主，适当补饲；妊娠期和哺乳期母羊应加强补饲，保证营养均衡，同时应避

免剧烈运动和惊吓，防止流产和产后疾病。

6.4 日常管理

6.4.1 分群饲养

应根据藏羊的年龄、性别、体重、健康状况和生产阶段进行分群饲养，避免混群饲养导致的争斗、

营养不均等问题。

6.4.2 清洁消毒

每天应清理羊舍内的粪便、尿液和剩余饲料，保持羊舍清洁干燥。每周应对羊舍、运动场、饮水设

施和饲喂工具进行 1 次～2 次消毒，消毒方法应符合 GB/T 27519 的要求，可采用喷雾、浸泡等方式进

行。

6.4.3 驱虫

每年应定期对藏羊进行驱虫，春季（3 至 4 月）和秋季（9至 10 月）各进行一次全群驱虫，驱虫药

物应选择高效、低毒、无残留的药物，并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要求使用。

6.4.4 剪毛

每年春季（5至 6月）藏羊换毛时，应进行剪毛，剪毛时应避免损伤藏羊的皮肤，剪毛后应及时清

理羊毛，并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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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疫病防控

7.1 预防措施

7.1.1 免疫接种

应根据海北州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按时对藏羊进行免疫接种。重点免疫

的疫病包括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羊痘等，免疫接种方法和剂量应按照疫苗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并做好

免疫记录。

7.1.2 检疫监测

养殖场应配合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做好疫病检疫监测工作，定期对藏羊进行抽样检测，及时发现

和处理阳性个体。引入种羊时，应严格执行检疫程序，隔离观察 30 天～60 天，确认无疫病后方可混群

饲养。

7.1.3 生物安全

养殖场应建立严格的生物安全制度，禁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入养殖场，进入养殖场的人员和车辆应

进行严格的消毒。养殖区内不应饲养其他畜禽品种，防止交叉感染。

7.2 疫病处置

7.2.1 疫情报告

发现藏羊出现不明原因的死亡、发热、咳嗽、腹泻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放牧和交易活动，并及时

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和畜牧兽医部门报告，不得隐瞒、谎报疫情。

7.2.2 隔离治疗

对患病藏羊应立即进行隔离饲养，由专业兽医进行诊断和治疗，治疗药物应选择符合 NY/T 472 要

求的兽药，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要求使用，避免药物残留。对疑似传染病的藏羊，应采取隔离观察措

施，禁止与健康藏羊接触。

7.2.3 无害化处理

对病死藏羊和确诊为传染病的藏羊尸体，应按照 GB 16548 的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可采用焚烧、

深埋等方式，严禁随意丢弃或出售。对患病藏羊污染的羊舍、运动场、饲喂工具等，应进行彻底的消毒，

防止疫情扩散。

8 废弃物处理与利用

8.1 粪便处理

藏羊粪便应采用堆积发酵的方式进行处理，发酵场地应选择在地势高燥、远离水源和羊舍的地方，

按照 NY/T 2663 的要求进行堆肥发酵。发酵后的粪便可作为有机肥料用于农田、草场施肥，实现资源循

环利用。

8.2 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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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的污水主要包括羊舍冲洗水、尿液等，应建设污水收集池和处理设施，采用沉淀、厌氧发酵

等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的污水应符合 NY/T 1167 的要求，可用于草场灌溉，不得直接排放到河流、湖

泊等水体中。

8.3 其他废弃物处理

养殖场产生的其他废弃物（如羊毛、胎盘、病死羔羊尸体等），应分类收集和处理。羊毛应进行清

洁、晾晒后妥善保存；胎盘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后作为肥料使用；病死羔羊尸体应按照 GB 16548 的要求

进行无害化处理。

9 养殖档案管理

养殖场应建立完善的养殖档案，对藏羊的品种、数量、繁育、饲养管理、疫病防控、饲料使用、废

弃物处理等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养殖档案应至少保存 2 年。具体记录内容包括：

a) 种羊引进记录，包括引进时间、品种、数量、来源、检疫情况等；

b) 繁育记录，包括配种时间、公母羊编号、产羔时间、产羔数量、羔羊出生体重等；

c) 饲养管理记录，包括放牧小区轮换情况、补饲饲料种类、饲喂量、饮水情况、剪毛记录等；

d) 疫病防控记录，包括免疫接种时间、疫苗种类、接种数量、驱虫时间、药物种类、发病情况、

诊断结果、治疗措施、无害化处理情况等；

e) 废弃物处理记录，包括粪便堆肥时间、数量、使用情况，污水处理情况等；

f) 产品销售记录，包括销售时间、数量、去向、检疫合格证明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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